
附件1.

沈阳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补助资金

人才专项申报指南

一、支持对象

重点支持驻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团队）科技成果在我市转移转化；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承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的企业；经市科技局备案的促成企业与高校院所签订技术合同的技术转移机构；经沈阳市技转移协会备案的绩效评价优秀的技术经纪人。
二、申报条件

1.驻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申报资助项目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须是驻沈高校、科研院所中具备科技研发能力的科研人员或团队，具有承担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课题研究的经历。申报项目及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名单须在申报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申报。

（2）在申报当年的前两个年度内（2020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已签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等技术合同，并经我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科技成果在我市实现转化。技术合同成交额不低于30万元，每个合同只能补贴一次。
2.企业通过智力支持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企业参加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和备案行业团体组织的校企合作、项目对接等智力支持活动；

（2）在申报截止日期之前3年内（2019年8月1日—2022年7月31日），促成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在该企业转化，签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等技术合同，并经技术合同认定机构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不低于30万元，每个合同只能补贴一次；
（3）签订技术合同后，发生项目研发费用、设备购置费用等实际投入，并在申报期内企业累计销售收入达到300万元。

3.技术转移机构补助项目：经市科技局备案的技术转移机构，2021年促成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在我市企业转化，签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等技术合同，且该机构为技术合同的第三方（中介方），并取得了成果中介收入。

4.技术经纪人补助项目：经市技术转移协会备案的技术经纪人，2021年为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包括挖掘企业需求、技术经纪、技术集成与经营等技术转移服务。

三、申报程序和材料
（一）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需登录“沈阳市科学技术局—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注册登陆后，在“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专项”模块的“成果转化补助资金申请”类别进行申报。 

（二）申报材料
1.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所在高校、科研院所项目：

（1）沈阳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技术合同补贴申请表（模板可在申报系统下载）；

（2）高校、科研院所事业法人证书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3）申报项目及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名单公示证明；

（4）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文本；

（5）实际发生技术合同交易额收款票据、银行进账单和记账凭证；

（6）申报项目诚信承诺书。

2.企业通过智力支持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参与智力支持活动证明，包括会议通知、参会回执、影像记录等；

（2）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文本；
（3）实际发生技术合同交易额收款票据、银行进账单和记账凭证等；

（4）项目研发费用、设备购置费用等实际投入的发票、银行进账单和记账凭证等；

（5）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证明，包括销售合同，销售收入发票、银行进账单和记账凭证等；

（6）申报项目诚信承诺书；

（7）申报企业营业执照（上传“其他附件”）。

3.技术转移机构补助项目：

（1）沈阳市技术转移机构备案登记表，附机构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
（2）促成我市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的技术合同，机构为合同的第三方（中介方）；
（3）实际发生技术合同交易额的收款票据、银行进账单和记账凭证等；

（4）中介收入的收款票据、银行进账单和记账凭证等；
（5）申报项目诚信承诺书。

4.技术经纪人补助项目：

（1）沈阳市技术经纪人备案登记表（模板可在申报系统下载），附身份证和资质证书；
（2）技术经纪人挂靠单位的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
（3）沈阳市企业技术需求征集表（模板可在申报系统下载），经挂靠单位用印扫描版和原excel表格同时上传；
（4）参与科技成果对接路演等活动证明（汇总表模板可在申报系统下载），包括会议通知、参会回执、影像记录等；
（5）在技术转移活动中（汇总表模板可在申报系统下载），本人提供专业化服务签订的合同；
（6）申报项目诚信承诺书。

四、联系方式

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补助资金人才专项

沈阳市科技局成果处，卫静波，22722824；陈茜，22740339
2.技术经纪人备案

沈阳市技术转移协会，李江宏，24754618，18940057913

附件6.

沈阳市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申报指南

一、支持对象

重点支持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潜能、课题研究方向符合沈阳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趋势，科研成果具有良好应用和转化前景的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项目主要负责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女性负责人放宽到42周岁，团队项目成员平均年龄不超过40周岁，且成员年龄最高不超过45周岁。本计划向35周岁以下青年人才和产业人才倾斜。
    二、申报条件

本项目申报由人才或团队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同时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是在沈阳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具有健全的管理和财务制度，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申报人员（团队成员）

1.符合我市有关人才认定条件或经市人社局认定的人才。

2.本单位在岗、在聘人员。

3.以团队形式申报的，团队成员应符合上述（一）、（二）、款之条件。

4.年龄按申报起始时间计算，精确到月份（年龄计算日期截止到2022年1月1日）。

    （三）人才或团队应依托正在进行的科技研发、推广应用等项目进行申报。
    三、申报程序和材料

（1） 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登录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进入“科技创新人才项目”模块“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支持”类别进行申报。 
（2） 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在申报系统“附件情况”中应上传以下要件。

1.项目依托单位要件：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法人证书。

（2）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和当年财务报表（非企业只需提供当年财务报表）。

（3）申报项目诚信承诺书（附件1）。

2.人才（团队）要件：

（1）申报项目个人（团队成员）的我市认定人才证书，或博士学历学位，正、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以及其他符合我市人才认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2）申报项目个人（团队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

（3）个人在申报单位任职及工作证明（聘用合同、协议等）。

（4）个人（团队）承诺书（附件1）。

3.项目申报材料包括：

（1）项目可行性报告（附件2）。

（2）其他附件材料（科技成果证明、知识产权证明、检测报告、审计报告、承担的已立项项目合同、用户报告、荣誉证书等）。

四、有关要求

1.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申报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限报5项，医疗卫生单位申报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限报3项。
2.对获得过此类项目资助的人才，个人项目不再重复支持。

五、联系方式

沈阳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外国专家处，申森，22730810



